广州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鉴定书

姓         名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律师执业

人员实习证号__________________ 
实习律师事务所_________________
填表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填写要求

（1）内容填写必须实事求是，若存在虚假陈述等事项，将作出实习期延期的处理。

（2）实习鉴定书中“实习期间辅助办理律师业务情况”应严格按照《广州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期满考核指引》中“申请考核”的要求填写。
（3）对“个人总结”部分要详实、准确，并由本人签名；指导律师意见应由指导律师本人撰写并签名，实习律师事务所的鉴定意见应由事务所进行评价，并由所主任签名，事务所加盖公章。

（4）以上内容的填写和签名均不得相互代替或由其他人代为完成。

承诺书

我郑重承诺：本人在实习鉴定书中所填写的内容、信息，以及在参加期满考核过程中提供的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。对因提供不实信息或材料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身份证编号
	

	学历
	
	工作

单位
	
	职业
	
	党派
	

	取得法律职业资格、律师资格时间
	年  月  日
	法律职业资格、律师资格号码
	
	手机

号码
	

	实习起始时间
	
	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号
	

	指导律师姓名
	
	执业时间
	
	职称
	

	实

习

期

间

辅

助

办

理

律

师

业

务

情

况


	案   由
	实习人员

承办内容
	承办工作的证明材料
	案  号
	主办律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指导律师承诺书

本人作为实习人员指导律师，确认上述填写的实习内容真实无误，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
	实习人员个人总结（可附页）
实习人员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	指导律师意见：

指导律师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	实   习   律   师   事   务   所

主

年

	品行鉴定：



	
	执业能力鉴定：

主任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(印章)
年  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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